
法規名稱：臺北市國民住宅出租及管理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2日臺北市政府（110）府都服字第 11030894161號令修正發

布第 10、13點條文；並自 110年 11月 16日生效

一、（立法目的）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北市國民住宅（以下簡稱國宅

    ）之出租及管理事項，依住宅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訂定本要點。

二、（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

    發局）。

三、（會辦協助機關）

    都發局依本要點執行申請人或承租人資格審查、契約履行或強制執行

    案件，得函請本府社會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或行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服務處等相關機關會同處

    理。

四、（申請方式、條件及限制）

    申請承（續）租國宅，應填具申請書親送、郵寄或依本府網路方式向

    都發局提出，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年滿 20 歲，於申請時或續租時設籍臺北市。但因承租人死亡，依

      第十三點申請換約續租者，得不受年滿 20 歲之限制。其為無行為

      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並應由法定代

      理人代理為相關法律行為。

（二）與直系親屬設籍同一戶或有配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1.年滿 40 歲無配偶。

      2.父母均已死亡或行蹤不明，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已滿 20 歲仍

        在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且無自有住宅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

        者。

      3.因承租人死亡，依本要點第十三點申請換約續租。但如人口數不

        符規定，應依第九點第二項以下規定辦理。

（三）本人、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均無自有住宅。但因繼



      承取得非位於本市、新北市、基隆市或桃園市之自有住宅，且其不

      動產價值低於租約簽訂當年度本市中低收入戶家庭財產之不動產金

      額者，不在此限。

（四）符合臺北市收入較低家庭標準（臺北市家庭年收入 20％ 分位點以

      下）或平均家庭年收入每人每月未達臺北市最近 1  年平均消費支

      出之 80％ 。

（五）戶籍內本人、其配偶、直系親屬、及依第（二）款但書第 2  目需

      照顧之兄弟姊妹合計之人口數，應符合申請或續租國宅人口數之規

      定。

    前項第三款本文規定如係共有住宅，其個別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

    尺且戶籍未設於該處者，視為無自有住宅。公同共有住宅依其潛在應

    有部分計算其持有面積未滿 40 平方公尺且戶籍未設於該處者，亦同

    。但家庭成員個別持有之共有住宅為同一住宅，且其持分換算面積合

    計達 40 平方公尺以上者，仍視為有自有住宅。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查核，以稅捐機關提供之申請人、其配偶、

    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最近一年之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為準。

    第一項第五款人口數以承租人本人、與承租人同戶籍之配偶或直系親

    屬、及依第（二）款但書第 2  目需照顧之兄弟姊妹計算之；持醫院

    證明或媽媽手冊能證明已懷孕者，胎兒視為 1  口。

    申請人應詳實記載通訊地址，如住址變更未以書面通知發展局，致相

    關通知無法寄達，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五、（住宅承租申請禁止重覆及遵期辦理）

    前條申請，申請人限擇 1  個社區及身分提出申請，同戶籍之直系親

    屬及其配偶以申請 1  戶為限，配偶不同戶籍者，亦同。同一家戶重

    覆申請者，後申請視為不合格；同時申請多社區者亦同。但經申請人

    聲明放棄其他社區僅留其一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居住本市社會住宅、或公共（營）住宅，未返還該社會住宅、

    或公共（營）住宅，不得申請等候承租國宅。

    申請（續租）人應依都發局通知之期限辦理資格送件審查及簽約公證

    ，逾期未辦理者，取消等候或承租權利，由合格候補戶依序遞補。但

    通知之雙掛號信函，申請人或續租人因未收受信函而退回者，得申請

    恢復等候或承租權利，惟已通知或獲配租者之權益不受影響。



六、（申請之初審）

    都發局受理承租申請後，應即辦理申請人是否於本市設籍及是否符合

    國宅人口數等規定之初審。

    前項初審合格，即依收件順次排定等候順位，經辦理複審合格者，依

    等候順位配租國宅。

七、（特定身分保留戶之認定）

    都發局得選擇部分社區之部分戶數留作保留戶，提供原住民、榮民、

    單親家庭、三代同堂家庭、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等特定身分者承租

    。

    前項特定身分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原住民：經戶政機關於其戶籍資料登記具原住民身分者。

（二）榮民：領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核發之榮民證者。

（三）單親家庭：指申請承租國宅時，離婚、喪偶或未曾結婚，育有未成

      年子女、或子女已滿二十歲仍在學或無謀生能力子女仍需照顧者。

（四）三代同堂家庭：指申請承租國宅時與直系親屬三代設籍同一戶滿一

      年者。

（五）身心障礙戶：經政府社政機關審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六）低收入戶：領有政府社政機關核發低收入戶卡者。

    申請人或承租人於等候或承租期間喪失其申請時之特定身分，但符合

    其他特定身分者，得申請依該其他特定身分繼續等候或承租；如無符

    合其他特定身分，但符合一般戶身分者，得申請依一般戶身分繼續等

    候或承租。

    前項身分轉換之等候順位，依其最初等候承租國宅申請時轉換，但不

    得影響其他候租人已獲通知複審或配租之權益。

    都發局得因政策或出租作業一致性等因素，調整第一項保留戶之戶別

    位置或數量。

八、（中繼國宅出租程序）

    本市中繼國宅如經政策需要，開放供一般市民承租時，其出租作業及

    相關規定得依公告方式辦理，不受本要點之限制。

    前項出租得採依序受理申請或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九、（申請換屋之條件）

    候租人或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換租同社區之其他國宅：

（一）候租人或承租人本人、配偶或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患有不適居高樓



      之疾病，持有醫院證明者。

（二）候租或承租未設有電梯設備之國宅，其本人、配偶或戶籍內之直系

      親屬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或持有醫療機構證明不適爬登樓梯、或有

      肢體障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得換租具電梯設備或較低樓

      層之國宅。

（三）承租國宅因瑕疵致有危及承租人或其家屬之安全或身心健康之虞，

      經都發局查勘確認者。

（四）依第七點第三項因特定身分轉換有換屋必要者。

    申請等候或承租期間因戶籍內人口數減少，應改配租符合其人口數之

    國宅。

    申請等候或承租期間，因戶籍內增加配偶或直系親屬，得申請換租適

    合其人口數之國宅。

    前三項換租於新契約生效時，原契約視為終止，且簽約進住前，承租

    人應先行辦理原承租國宅之退租手續，且不得影響其他候租人已獲配

    租之權益，並限於同社區無符合其換屋事由得配租之國宅或房型，始

    得申請換租其他社區。

    申請人或續租人接獲都發局簽約通知，因家庭或其他因素無法於該簽

    約日辦理簽約公證，得申請並獲都發局同意後，暫緩一個月簽約並保

    留候租順位，但以一次為限，且其他候租人因此所獲通知配租國宅之

    權益不受影響。

十、（保證金及公證）

    承租人應依規定繳交二個月房屋租金及管理維護費總額之保證金及第

    一個月租金及管理維護費後，於都發局規定期限辦理簽訂租賃契約書

    及租約公證手續；公證費用，由都發局負擔。但承租人於租期開始前

    申請退租者，公證費由承租人負擔，並得由租金或保證金扣抵。

    承租人於租期未滿一年申請退租，公證費由承租人負擔二分之一，並

    得由租金或保證金扣抵。

    承租人未依都發局所定期日辦理相關手續，都發局得取消其候租順位

    。

十一、（續租與租期）

      租賃期限屆滿，承租人擬繼續承租者，應符合承租資格，於租期屆

      滿日之一個月前以書面申請；申請未獲准者，不得主張續租，其租

      賃關係於租賃期限屆滿時消滅。



      前項不續租事由除因不符資格外，得因申請人補正相關程序或要件

      ，經都發局同意後續租。

      國宅租賃期限每期 2  年，一般戶累計租期最長 11 年。但具單親

      家庭、65  歲以上、低收入戶或低所得戶、原住民、身心障礙者、

      配合公共工程拆遷戶身份承租者，其累計租期不受 11 年限制，於

      轉型社會住宅後另定最長年限。

      前項所稱低所得戶，指以家庭總收入（以稅捐機關提供之申請人、

      其配偶、戶籍內直系親屬及其配偶最近一年之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為準）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以本

      人、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為計算對象），其每人每月

      平均所得在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

      承租人擬於租期屆滿前終止租約，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都發局

      ，並將租金、管理維護費及水、電、瓦斯等費用繳至遷離之月份。

      承租人於簽約後一個月內即搬遷者，其租金、管理維護費及水、電

      、瓦斯等費用，應計至簽約日之次月份止。

      承租人於租期內終止租約，其實際租住之期間不滿一個月者，以一

      個月計。

十二、（欠繳租金與續租同意）

      承租人於租期內有遲延繳納租金情形，如各月欠繳紀錄數累計達六

      個月者，都發局於租期屆滿後，得不同意其續租。

十三、（承租人死亡或家庭重大變故之承租人變更與租期）

      承租人死亡，租約當然終止。

      前項承租人累計租期未滿十一年，與承租人死亡時同戶籍之配偶或

      直系親屬符合承租國宅資格者，得檢具本人之全戶戶籍謄本（限一

      個月內申領者），向都發局申請以原契約所定內容另訂新約。但應

      以其租期與原承租人租期合併計算累計租期，且累計租期屆滿十一

      年時，無論原死亡承租人或申請人係以何身分承租國宅，皆不得再

      申請續約。

      第一項承租人死亡時累計租期已滿十一年，其符合承租資格之同戶

      籍配偶或直系親屬仍可申請另訂新約，但限以原契約未滿之租賃期

      限為其租期，且租期屆滿時，無論原死亡承租人或申請人係以何身

      分承租國宅，皆不得再申請續約。

      第二項申請人係死亡承租人之配偶或直系尊親屬，年滿 65 歲以上



      ，且無子女者，都發局得斟酌申請人社會或經濟狀況為續租之准否

      ，不受第二項但書總租期屆滿 11 年不得申請續約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申請人經與都發局簽訂新約後死亡，其配偶或直系親屬不得

      再申請換約續租。申請等候承租國宅準用第二項本文之規定。

      承租人因家庭重大事故（如離婚等），得經都發局之同意，由其符

      合承租資格之配偶或同戶籍之直系親屬變更為承租人，並以原租約

      屆滿日為其租約屆滿日。

      第二項、第三項、第七項之申請，由申請人負擔公證費用，且若戶

      籍內人口數不符規定者，依第九點第二項以下之規定辦理。

十四、（進住）

      承租人應於簽訂租約後一個月內向都發局辦理點交進住手續；逾期

      未辦理者，視同放棄，都發局得終止租約。

十五、（戶籍遷入與限制）

      承租期間承租人家庭人口數均須符合規定。

      承租人非經都發局同意，不得任由本人或配偶之三親等血親以外之

      人將戶籍遷入，亦不得供他人寄居。

      違反前項規定者，都發局得終止契約。

十六、（出租管理）

      都發局應依臺北市國民住宅租賃契約書內容執行承租人之訪查及管

      理。

十七、（承購住宅之退租）

      承租人或其配偶或與承租人同戶籍之直系親屬另行購買住宅者，應

      終止租約。

十八、（租賃關係消滅後之騰空返還義務及使用費）

      租賃契約經終止或期滿時，承租人應將租金及水、電、瓦斯費繳清

      ，並將國宅騰空點交予都發局接管，並不得要求任何補償。如有殘

      留家具、雜物者，承租人視為放棄，任憑都發局處理，並應給付都

      發局為處理家具雜物所支出之費用。

      承租人逾期返還國宅，應依每月租金及管理維護費總額之一．三倍

      給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費，且不得主張續租。

十九、（同性伴侶準用規定）

      經戶政事務所註記之同性伴侶，於民法親屬編婚姻章依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前，準用本要點



      有關配偶之規定；同性伴侶之直系親屬，準用本要點有關配偶之直

      系親屬之規定；申請人或承租人直系親屬之同性伴侶，視為其直系

      姻親。


